
首经贸勤〔2024〕5 号

各中心、办公室：

《后勤基建处印章管理办法（2024 年修订）》经 2024 年 8

月 13 日后勤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

并遵照执行。

后勤基建处

2024 年 8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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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4 年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后勤基建处印章管理，确保用印安全，根据

学校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后勤基建处各类印章是行使学校规定范围权利，履

行规定范围内职责的象征。本办法所指印章包括：

（一）后勤基建处公章；

（二）后勤党委公章；

（三）处领导名章；

（四）各中心、办公室印章；

（五）其他经学校许可使用的印章。

第三条 后勤基建处综合办公室是各类印章的综合管理部

门，负责各类印章的日常管理和使用。

第二章 印章的刻制、启用与废止

第四条 印章由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刻制。各中心、办公室所

用印章的审批、刻制、变更、销毁统一由综合办公室办理。

第五条 印章的刻制，由行政或党委领导批准后报学校党政

办公室办理刻制印章相关手续。

第六条 因名称变更、机构撤并、印章磨损等原因需要刻制

新印章的，按照本办法履行相关手续。新印章启用时，旧印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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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作废，使用单位需将旧印章交综合办公室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七条 印章丢失应及时向后勤基建处及公安机关报告，并

声明作废，刻制新印章按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章 印章的适用范围

第八条 后勤党委公章

（一）以后勤党委名义请示（申请）、报告、下发的各类

公文。

（二）须加盖党组织印章的函调证明。

（三）经党委书记批准的其他需要党委印章的文件及材料。

第九条 后勤基建处公章

（一）以后勤基建处名义请示（申请）、报告、下发的各

类公文。

（二） 向上级机关和学校各部门报送的总结、计划、报告、

统计表、申请表、确认函、证明等材料。

（三）各类工程项目的立项、变更、洽商、预算、决算等

材料。

（四）经后勤基建处处长批准的其他文件及材料。

第十条 党委书记、处长名章

（一）需要加盖代理人名章的各类合同、协议等。

（二）经党委书记、处长本人批准的其他需要党委书记、

处长名章的文件及材料。

第十一条 后勤基建处各中心、办公室印章仅用于职责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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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公务，包括向后勤基建处的请示、报告以及与校内各单位

联系工作等。各中心、办公室印章属后勤基建处内部用章，非

经书面批准并备案，对外一律加盖后勤基建处印章。

第四章 印章的使用程序和审批程序

第十二条 各部门或个人使用印章须经主管领导审核批准，

凭主管领导签字，填写《印章使用登记表》后方可盖章。

对行文不规范（字迹潦草、有明显涂改痕迹、表达不清、

落款单位不明、加盖印章数量不清等）的文档，不予加盖印章。

任何人不得以任何事由要求在空白纸页上加盖公章。

特殊情况无法履行审批程序且急需使用公章的，由公章使

用人在《印章使用登记表》中注明事由，由处领导口头批准后

用章并及时予以追认。

第十三条 综合办公室根据各级审批意见，对用印件核对无

误后，按用印要求加盖印章并专册登记,以备核查。

第五章 印章的保管

第十四条 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印章的管理，各类印章指定

专人负责保管和使用，对印章的使用情况专册登记备查。非特

殊情况不得私自将印章携带出办公室，确因工作需要将印章带

出办公室的，由两人以上共同携带使用，使用完毕后应立即归

还。

第十五条 各部门必须严格用印审批程序，确保用印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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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责任追究

第十六条 伪造、变造、未经批准私自刻制印章或使用伪造、

变造印章的，一经发现予以没收，并视情节轻重追究单位负责

人或个人的责任，涉嫌犯罪的交司法部门处理。

第十七条 丢失印章或违反规定审批程序违规审批或者审

批不当使用的，视情节轻重追究印章保管人员及用印审批人和

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造成严重后果的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各部门使用印章须严

格遵循本办法。原《后勤基建处印章管理办法》（首经贸勤〔2018〕

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后勤基建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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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基建处综合办公室 2024年8月13日印发


